
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JINGKELONG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4）

謹訂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正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定義見下文」）適用的回條

根據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公司章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相關法規，本公司
所有股東如欲出席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
別大會」），務請填妥本回條（附註 1及 6）。

姓名（附註 2） 持股量（附註 3） 內資股╱H股數目（附註 4）

身份證╱護照號碼（附註 5）  電話號碼 

地址 

日期：  股東簽署：

附註：

1. 請以正楷填妥本回條。

2.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凡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即下午 4:30時名列於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所存的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
上的H股（「H股」）持有人，在完成登記手續後，均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凡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星期一）營業
時間結束即下午4:30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內資股股（「內資股」）持有人，在完成登記手續後，均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
會上投票。

3. 本公司總股本合共為人民幣 412,220,000元，分為 412,22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普通股，而　閣下於本公司的持股量須
按此計算。請同時提供　閣下的持股量證明文件副本。

4. 請清楚列明登記於　閣下名下的本公司內資股或H股數目。

5. 請提供　閣下的身份證（或護照）副本。如法人股東法定代表人或有關法人股東的董事會或其他決策機構所授權的其他人士出席股
東特別大會，該名法定代表人或該其他被授權的人士必須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和法定代表人證明書或有關法人股東的董事會或其
他決策機構（視情況而定）的有效決議或授權文件以證明其身份及授權。



6. 為確保有效：

(i) 就H股而言，本回條經填妥及簽署後，須於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日期 20天前即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二）或之前以送遞、
傳真或郵寄方式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方為有效。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的聯絡詳情如下：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 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 1712-16室
傳真號碼：(852) 2865 0990

(ii) 就內資股而言，本回條經填妥及簽署後，須於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日期 20天前即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二）或之前以送
遞、傳真或郵寄方式送達本公司董事會秘書處，方為有效。本公司董事會秘書處的聯絡詳情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朝陽區
新源街 45號樓 3層
電話號碼：（8610）6460 3046

傳真號碼：（8610）6461 1370

* 僅供識別。




